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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任職資格獲監管機構核准

茲提述江西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日期為2025年6月4日、2025年6月27日、
2025年9月24日及2025年10月16日的公告（合稱「公告」）以及日期為 2025年6月
6日及2025年9月30日的通函（「通函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本行2024年度股東
週年大會通過了選舉尹光星先生為本行非執行董事，以及本行2025年第二次臨時
股東大會通過了選舉李秀宏先生為本行非執行董事。彼等的任職自有關監管機構
核准其董事資格之日起生效。

本行於近日收到《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江西監管局關於尹光星江西銀行董事任職
資格的批覆》（贛金監覆 [2026]98號）及《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江西監管局關於李
秀宏江西銀行董事任職資格的批覆》（贛金監覆 [2026]97號）（合稱「該等批覆」）。
根據該等批覆，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江西監管局核准尹光星先生及李秀宏先生
擔任本行董事的任職資格。尹光星先生及李秀宏先生的董事任職自2026年5月20
日起生效。

尹光星先生及李秀宏先生的履歷詳情及其他資料請參見公告及通函。

茲提述本行日期為2025年6月27日的公告，內容有關選舉第四屆董事會（「董事
會」）專門委員會成員，本行董事會進一步宣佈，尹光星先生獲委任為董事會戰略
發展與數字化轉型委員會委員，任期至第四屆董事會任期屆滿之日止。

承董事會命
江西銀行股份有限公司*

董事長
曾暉

中國，南昌，2026年5月27日

截至本公告日期，本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曾暉女士及駱小林先生；非執行
董事尹光星先生、熊潔敏女士、李水平先生、彭曦遠先生及李秀宏先生；以及獨
立非執行董事楊愛林先生、劉興華先生、王菲米蘭女士及何恩良先生。

* 江西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並非香港法例第 155章《銀行業條例》所指認可機構，不受香港金融
管理局的監督，亦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╱接受存款業務。


